
該有效範圍內，得免設自動撒水設備。 

第一項第九款所定場所，其樓地板面積合計未達一千平

方公尺者，得設置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或與現行法令同

等以上效能之滅火設備或採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措施；水

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基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八 條  下表所列之場所，應就水霧、泡沫、二氧化碳、惰性氣

體、鹵化烴或乾粉滅火設備等選擇設置之。但外牆開口面積

（常時開放部分）達該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十五以上者，上

列除惰性氣體及鹵化烴外之滅火設備得採移動式設置。 

項

目 
應設場所 

水

霧 

泡

沫 

二氧化

碳或惰

性氣體 

鹵

化

烴 

乾

粉 

一 屋頂直昇機停機場（坪）。  ○   ○ 

二 飛機修理廠、飛機庫樓地

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

上者。 

 ○   ○ 

三 汽車修理廠、室內停車空

間在第一層樓地板面積五

百平方公尺以上者；在地

下層或第二層以上樓地板

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

者；在屋頂設有停車場樓

地板面積在三百平公尺以

上者。 

○ ○ ○ ○ ○ 

四 昇降機械式停車場可容納

十輛以上者。 

○ ○ ○ ○ ○ 

五 發電機室、變壓器室及其

他類似之電器設備場所，

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

尺以上者。 

○  ○ ○ ○ 

六 鍋爐房、廚房等大量使用

火源之場所，樓地板面積

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。 

  ○ ○ ○ 

七 電信機械室、電腦室或總

機室及其他類似場所，樓

  ○ ○ ○ 



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

上者。 

註： 

一、大量使用火源場所，指最大消費熱量合計在每小時三

十萬千卡以上者。 

二、廚房如設有自動撒水設備，且排油煙管及煙罩設簡易

自動滅火裝置時，得不受本表限制。 

三、停車空間內車輛採一列停放，並能同時通往室外者，

得不受本表限制。 

四、本表項目三及項目四所列應設場所得設置自動撒水設

備；項目七所列應設場所得設置預動式自動撒水設

備，不受本表限制。 

五、平時有特定或不特定人員使用之中央管理室、防災中

心等類似處所，不得設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。 

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或供第十二條第

一款第六目所定榮譽國民之家、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（限機構

住宿式、社區式之建築物使用類組非屬 H-2之日間照顧、團

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）、老人福利機構（限長期照護型、

養護型、失智照顧型之長期照顧機構、安養機構）、護理機

構（限一般護理之家、精神護理之家）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

（限照顧植物人、失智症、重癱、長期臥床或身心功能退化

者）使用之場所且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，

其廚房排油煙管及煙罩應設簡易自動滅火設備。但已依前項

規定設有滅火設備者，得免設簡易自動滅火設備。 

第四十六條  撒水頭，依下列規定配置： 

一、戲院、舞廳、夜總會、歌廳、集會堂等表演場所之

舞臺及道具室、電影院之放映室或儲存易燃物品之

倉庫，任一點至撒水頭之水平距離，在一點七公尺

以下。 

二、汽車修理廠、室內停車空間及昇降機械式停車場，

任一點至撒水頭之水平距離，在二點一公尺以下。 

三、前二款以外之場所依下列規定配置： 

（一）一般反應型撒水頭（第二種感度），各層任一點


